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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04国道杭州河庄至衙前段工程（钱塘区段）为 104国道杭州河

庄至衙前段工程（以下简称“主线工程”）的一部分，主线工程公众

参与调查工作已开展。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修

改）》，采用网络和现场同步张贴等形式收集公众对主线工程的意见

及建议，公示时间为 2023年 9月 8日至 2023年 9月 22日，共 10个

工作日。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对主线工程环

评的反馈意见或建议。

根据 10月 9日杭州市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城市领导小组（杭州加

快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104国道杭州

河庄至衙前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专题推进会议精神，环评拟分区分段

进行审批。104国道杭州河庄至衙前段工程（钱塘区段）（高架桩号

GK0+000.039～GK4+543.039，地面桩号-DK0+186.7～DK4+543.039，

高架长度约 4.543km，地面长度约 4.73km）为主线工程中的一段，相

关公众参与工作已在主线工程中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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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上公示结果

2.1 公示过程

主线工程于 2023年 9月 8日~2023年 9月 22日在浙江省政务网

进行了网络公示。

公示内容主要介绍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

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拟采取的主要环

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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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示内容

104 国道杭州河庄至衙前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104国道杭州河庄至衙前段工程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杭州市萧山区、钱塘区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本项目采用高架桥和地面上下分层的形式（局部受机

场飞行进近区净空限制采用地面路），高架道路桩号范围为 GK0+000～

GK22+804，地面道路桩号范围-DK0+186.7～DK22+750。其中新建高架桥梁长

21.732公里，地面桥长 1.986公里，全线设互通立交 6处，其中本项目设置南阳

北互通部分、南阳互通部分、红山互通部分，预留河庄、坎山、衙前、南阳北互

通部分、南阳互通部分和红山互通部分等互通，配建公路服务站 1处（瓜沥服务

站）、停车区 1处（南阳停车区），红山互通含机场高速匝道收费站改建 2处和

管理用房 1处。

项目总投资：1708454.4万元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评价范围内共涉及新围村、文伟村、三联村、龙虎村、南丰村、远大村、永

利村、红山村、新港村、梅仙村、三岔路村、梅仙村、国庆村、新凉亭社区、万

安村、甘露亭村、八大村、衙前村、项漾村、凤凰村、四翔村、明华村、顾家荡

村等现状声环境保护目标和规划声环境保护目标；项目沿线主要临近四工段直河

（IV 类水体），跨越了义南横河、后解放河、官河、浙东运河等地表水体（III

类水体）；工程生态影响评价范围内不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

产及自然保护地，未穿越或占用杭州市“三区三线”中的生态保护红线；工程涉及

穿越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地表水环境

施工期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施工场地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或纳入

当地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对水体水质影响不大。

营运期主要是地表径流和交通服务场站生活污水，路面雨水经收集后就近排

入地表水体，生活污水处理后达标回用，不外排，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2、环境空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场地扬尘、搅拌扬尘、车辆扬尘)、沥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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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通过加强施工管理，采取洒水、设置临时围挡等措施后，扬尘等废气对敏感

点的影响不大。

营运期的废气主要为过往车辆排放的汽车尾气 NOx、CO等，随着我国执行

单车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单车尾气的排放量将会不断降低，运输车种构成比例

将更为优化，逐步减少高能耗、高排污的车种比例，汽车尾气排放将大大降低，

公路对沿线空气质量带来的影响逐步减小。沿线服务管理设施食堂油烟能够达标

排放，对周围环境基本无影响。

3、声环境

根据现状调查，评价区域内的声环境保护目标将受到施工噪声的影响，根据

施工噪声影响范围，受影响人口数量增多。为减轻施工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施

工单位应根据场界外敏感点的具体情况，合理规划施工过程与高噪声设备和工艺

的使用时间，避开居民休息时间。

运营期根据预测结果，本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存在一定程度的超标现象，需采

取隔声降噪措施以降低对敏感点的影响。

4、固体废物

施工期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本工程拆迁建筑材料就近社会

化利用，拆除老路面统一市政回收利用，建设单位将根据《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关

于印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余方处置实行承诺制的指导意见通知》的要求落实余方

处置方案。

营运期固废主要为服务站、收费站和停车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及时

收集，并纳入地方环卫系统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周边环境和景观等的影响较小。

5、生态环境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路基、桥墩、施工营地及临时场地的建设，将引起土

地利用方式变化，原有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同时施工过程中由于设备噪声、

灯光，水体和底泥扰动等均会对陆域、水域生态环境及生物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项目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少占用农田、及时进行土地复耕复绿、合理安排工期，采

取建设围栏等水土保持设施，沿线加强绿化建设等措施，总体而言本项目生态环

境影响不大。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1、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生产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施工物料堆放远离河道水体，设置

集水沟，生活污水委托清运。

运营期实现雨污分流，做好路面养护，服务站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经过滤消毒

后达标后回用，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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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严格做好施工场地洒水降尘、进出车辆冲洗、拌合站除尘等工作，合

理设置物料堆场、拌合站等施工场地位置，尽可能远离沿线敏感点。

运营期做好公路养护工作，加强路面清扫、洒水工作，加强公路沿线进行绿

化，有效抑制路面扬尘。沿线服务站食堂油烟废气需采用净化效率不得低于 85%

的油烟净化设施处理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后排放。

3、声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施工管理、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低噪声施工工艺、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施工区域做好临时隔声围护，如确需夜间连续作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

声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并公告居民。

本工程在设计阶段合理布置工程线位，同时采取隔声窗、加强绿化等不同措

施减轻项目对声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4、固体废物防护措施

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施工期工程弃渣按照

水土保持方案的相关规定及要求作妥善处理。

运营期路面维修产生的废物应妥善处理处置，进行综合利用。服务站、收费

站和停车区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建设用地，节约土地资源，沿线加强绿化和

植被恢复，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要及时复耕或复植。营运期加强公路沿线控制

带、中央分隔带及人行道的绿化，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04国道杭州河庄至衙前段工程符合《浙江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

划》和《杭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也符合杭州市总体规划及沿

线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时符合杭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要求。工程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但工程建设和运营期间将会

对工程沿线区域的声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产生不利环境影响，建设单位应严

格执行国家有关的环境保护法规，切实执行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把

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管理，科学施工，本

工程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因此，本项目从生态环境保护

角度论证是可行的。

六、征求意见内容

本项目环评信息同时在浙江政务网予以公开。

征求意见的对象：主要为评价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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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的范围：工程在环境影响、环保措施、对工程建设所持态度等环保

方面的意见。

期限及公众意见反馈途径：相关单位及个人可在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表达对本项目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请务必留下您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我们回访。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3年 9月

8日至 2023年 9月 22日。

七、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杭州萧山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袖清巷

联 系 人：王 工； 联系电话：0571-88960031；

建设单位：杭州市钱塘区交通运输建设发展中心；

地 址：杭州市钱塘区江东大道 2199号智慧谷 C1号楼 ；

联 系 人：项 工； 联系电话：0571-82987892；

（2）环评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联创街 199号 3号楼；

联 系 人：张 工； 联系电话：0571-87960753；

（3）审批部门：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八、环评报告审批前公示

在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将在环评单位浙

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zjshjkj.com/）进行公开，届时公众可上

网查阅。

杭州萧山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交通运输建设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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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上公示截图

2023年 9月 8日，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2021年修正）等相关规定，在浙江省政务服务网进行了主线工程

的网络公示，网络公示链接为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23/9/7/ar

t_1460345_21950.html。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23/9/7/art_1460345_21950.html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23/9/7/art_1460345_21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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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网上公示结果

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对主线工程环

评的反馈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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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张贴公示结果

2023年 9月 8日，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2021年修正）等相关规定，在公示期间，同步在评价范围内涉及

的相关村委会、养老中心公告栏张贴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

内容同网络公示，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在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

反馈意见。

公示照片（仅展示本项目涉及保护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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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围村

（远）



13

新围村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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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伟村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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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伟村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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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村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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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村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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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老

年之家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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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老

年之家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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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采纳与不采纳说明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 其他

环评报告书电子版及纸质版已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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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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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7.1 关于 104 国道杭州河庄至衙前段工程（钱塘区段）公众参与情况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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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公参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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